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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西安市雁塔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

 

西安市雁塔区统计局 

西安市雁塔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0 年 9 月 27 日 

  

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、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

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政发〔2018〕7 号）、《西安市人

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政发〔2018〕

17 号）和《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

查的通知》（雁政发〔2018〕33 号）要求，我区开展了西安市

雁塔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。根据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规定，

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普查的

时期资料为 2018 年度，普查对象是我区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

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。在上

级统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在各

街道、园区、成员单位的通力合作下，经过广大普查人员的艰辛

努力以及全区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，我区第四次全国经济

普查全面完成单位清查、现场登记、事后质量抽查、汇总等各项

任务，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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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领导有力 

区政府成立了由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西安市雁塔区四次全

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成员单位

由 30 个部门组成。按照“全区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区街

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组织实施原则，全区各街道办事处、

鱼化工业园均成立普查机构，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

保障。各街道、园区全面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做到人员到

位、措施到位、经费到位。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

职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，提供多方保障，确保了普查的顺利实施。 

二、全面摸清家底 

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、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首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是在决胜全面建成

小康社会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国民经

济进行的一次“全面体检”。 

2019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，全区 1100 多名基层普查人

员克服重重困难，对我区从事第二、三产业的法人单位、产业活

动单位和抽样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入户，完成普查数据采集。通过

这次普查，既摸清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、布局

和效益，了解了我区产业组织、产业结构、产业技术、产业形态

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，也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

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，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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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产品产量、服务活动，全面准确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

新动能培育壮大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。 

三、采用科学方法 

按照“保障到位、部门协作、超前谋划、攻坚克难”的原则，

西安市雁塔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区

经普办）借鉴历次普查经验，切实加强顶层设计，着力提高普查

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。制定了单位清查、普查登记、数据质量审核、

普查预防风险工作预案等一系列实施办法和业务流程，为经济普

查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。在方法运用上，第四次全国

经济普查采取“地毯式”清查的方法，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、产

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、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。全

面清查后，对从事第二、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在

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，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

其注册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，对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户采用抽样

调查方法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。普查主要内容

包括单位基本情况、组织结构、人员工资、财务状况、能源生产

与消费情况、生产能力、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、固定资产投资、

研发活动、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。 

四、创新普查方式 

这次普查积极应用“五证合一”改革成果，大力提高部门参与

程度。全面提高普查数据采集信息化水平，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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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（PAD）采集数据，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，普

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电子化、网络化，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处

理效率。 

五、强化执法监督 

各级普查机构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全国

经济普查条例》，广泛宣传法律法规，依法告知普查任务，畅通

违法举报渠道，启动简易执法程序，严肃查处违法行为。广大普

查人员严格履行独立普查、独立报告职责，依法保护普查对象资

料。严格实施数据审核修改各项要求，建立完善普查数据追溯和

问责机制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推进。 

六、确保数据质量 

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。区经普办始

终把强化质量控制，确保普查数据质量作为最重要的纪律和工作

底线。各级普查机构狠抓源头数据质量，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、

上报，加强入户数据核实与业务指导，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抽查，

坚持联动审核，及时消除差错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。数据采

集过程中，区经普办在全区范围内组织了八轮经济普查专项督查，

对所有街道、园区开展了全覆盖的质量抽查，及时研究解决普查

中的各类问题，经西安市统计局四经普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，

我区普查数据填报综合差错率低于全国综合差错率，数据质量符

合控制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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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来看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手

段，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，全面摸清了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

家底，能够真实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达到了预期目标。

普查结果显示，2018 年末，全区行政区划口径（含开发区）共

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62459 个，与 2013

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，增长 215.3%；从业人员 96.70 万人

（含三大运营商数据），增长 27.8%；产业活动单位 67123 个，

增长 213.4%；个体经营户区属口径 37977 个。 

 

 

 

         

 


